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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何欣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4035

電子信箱：xin199311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勞動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衛授疾字第1102100245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受聘僱外國人入國後健康檢查作業規範 (11021002451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1年1月6日衛授疾字第一一Ｏ二一Ｏ二四四號

公告修正之「受聘僱外國人入國後健康檢查作業規範（簡

稱本作業規範）」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作業規範修正重點，摘述如下：

一、刪除第4.1.4.2項須檢具「雇主協助受聘僱外國人接受治療

意願書」為申請都治服務之要件，並將同項「雇主『得』

於收受診斷證明書之次日起……」，修正為「應」。

二、配合就業服務法將原條文「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

期補習班之外國語言專任教師」，修改為「依補習班及進

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教師」，爰第4.5.1項及

第4.6.1項配合修正。

三、配合實務診斷用語，修正第4.1.2.2項「胸部X光肺結核檢

查」項目之不合格及合格認定原則。

四、加強移工健檢品質管理於本作業規範之修訂事項：

(一)第3項「健康檢查流程」新增：自受檢者報到，健檢實務

及報告核發等作業均需由健檢醫院自行完成，不得委外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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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；健檢表單需完整填列個人資料，以利健檢過程之

身分確認。

(二)新增第3.3項，健檢報告應於健檢日之次日起十日內核

發；健康檢查結果有不合格或須進一步檢查者，雇主應

安排該人員依本辦法規定時程辦理再檢查及治療。

(三)第5.3項有關健檢檔案資料保存期限一事，新增「若醫院

取得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相互認可協議認證機構或其他

國際性實驗室認證機構有更嚴謹之文件管理要求，則依

該機構相關規定辦理」以符實務作業。

(四)新增6.5項，健檢核發報告之檢驗方法需與實驗室實際使

用（獲得實驗室認證）之檢驗方法一致。

正本：勞動部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受聘僱外國人入國後健康檢查指定醫院

副本：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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